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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特别代表人诉讼的调研报告

【编者按】新《证券法》于 2020 年 3 月 1 日生效，设

立了投资者保护专章，确立了投资者保护机构的法律地位，

提出了投资者保护机构可参加代表人诉讼。2020 年 7 月 31

日，代表人诉讼的司法解释出台，将投资者保护机构参加的

代表人诉讼定义为特别代表人诉讼。为稳妥推进特别代表人

诉讼相关工作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（下称投服中心）

开展了特别代表人诉讼调研，重点了解各参与主体的态度和

对选案标准、被告确定、代表人权限、通知方式、明示退出、

费用收取、调解等问题的看法和意见。

一、调研基本情况

特别代表人诉讼参与主体较多，不同环节的参与主体情

况不同。为清晰了解各参与主体的看法和意见，本次调研将

调研对象分为两类，一类是法院、律师、证监会系统有关单

位及部门，一类是个人投资者。

法院、律师、证监会系统有关单位及部门不仅具有较强

的专业知识，还对自身参与的环节有较为深刻的理解。为此，

投服中心采用发送征求意见函和举行座谈会的方式开展调

研。截至 8 月 28 日，投服中心向证监会系统有关部门及单

位、人民法院、投服中心公益律师、行权专家委员及知名专

家学者等发出 43 份征求意见函，其中监管系统 13 份，均获

回复；与相关法院（2 家高院，2 家中院）和法律方面的律

师、学者，各举办了一场证券代表人诉讼座谈会，就本次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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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所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。

个人投资者是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最大受益者，也是最主
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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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投资者调研发现，在个人投资者数量多和较为分散

的前提下，86.63%支持用公告的形式通知诉讼中的各类事

项。

Ѓ῏Є ₴

法院、律师、证监会系统有关部门及单位认为，明示退

出应由投资者向人民法院提出，投资者保护机构可协助开展

相关工作。明示退出系投资者对诉讼的退出，其法律后果体

现为投资者仍保有对该事项的诉权。已明示退出的投资者如

另行起诉，法院仍需审查其主体资格。

个人投资者调研发现，64.95%表示知晓“默示加入、明

示退出”。当问及为什么会明示退出时，40.79%表示明示退

出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原因是受损金额不多，可以接受；

34.64%表示明示退出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原因是已通过其他

渠道进行了维权；23.68%表示明示退出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原

因是对投资者保护机构不认可，这一点反映出投资者保护机

构的社会影响力还不大，部分个人投资者还不十分了解投资

者保护机构。

Ѓ҈Є

法院、律师、证监会系统有关部门及单位认可特别代表

人诉讼无需预缴诉讼费，判决后由败诉方缴纳；认可原告方

败诉后，诉讼费用可进行减免。同时，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从

特别代表人诉讼赔偿款中收取必要的费用以保证特别代表

人诉讼制度的可持续发展。

缴人投资者调研发现8 为费诉发示讼的由可由



- 6 -

以部分减免，30.29%认为败诉后诉讼费用应予以全部减免。

此外，85.45%支持投资者保护机构收取必要费用以保障特别

代表人诉讼业务的正常开展。

Ѓ῍Є

法院、律师、证监会系统有关部门及单位认为，对于特

别代表人诉讼中的调解事项，可由投资者保护机构提出具体

实施方案，法院审查并确认后，对该调解方案有异议的当事

人可选择声明退出。

个人投资者调研发现，当问及个人投资者什么情况会退

出调解时，56.73%会因误认调解书的执行效力没有诉讼高而

退出；52.94%会因调解获赔金额占投资者诉讼金额比例较低

而退出；48.27%会因对调解具体赔付方式和内容不接受而退

出；44.06%会因对调解的付款期限有异议而退出。

三、工作建议

基于上述调研结果，投服中心将按照调研意见进一步修

改完善投服中心特别代表人诉讼细则，积极、稳妥推进代表

人诉讼案件落地。同时，针对本次调研发现的问题，提出如

下建议：

一是扩大宣传。一方面，建议加强对特别代表人诉讼相

关实体法与　쐬现减ၓ䔀Ӏ下
体极

什戀现ꌻ耀

ᣌⰀᣀကᜀᣅ和⢠礄ᣀ律师 ᣀȲᣀၓ�䇤 䠅 ʊ ᣉ 㺞 ф 䇿 䇲 䠇 仓 ᣆ Ⲻᣉꀀཌ⌋ 䲘 ᕰ ሯ ⢯ ࡡ ԛ ؓ ᣚ ᵰ ᶺ ᨆ ࠰ ޢ ᭾ᨆ 䇲࠰ 㓻ཌ ᴿ
Ӷ戀ʌ ࡡ ޢ

䘀 ࿛ᖉ ࠰ ؓ ᣚ ᵰ鼀࠰




